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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示：食源性疾病及相

关信息报告。

第二节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

一、服务对象

辖区内居民。

二、服务内容

（一）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

发现或怀疑有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或可能造成危害的线索和事

件，及时报告给当地的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

【知识链接】

食品污染

指在食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到食用的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生

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物质进入食品的现象。

生物性污染，主要指病原体污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及其毒素、寄生虫及其虫

卵等的污染。细菌主要为致病菌，如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等，病毒有轮状病毒、甲型

肝炎病毒等，真菌及其毒素有黄曲霉毒素、镰刀菌毒素等，寄生虫及其虫卵有蛔虫、包

虫等。

化学性污染主要是食品受到各种有害的无机、有机化合物或人工合成物质的污染。

如农药残留量超标；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造成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对食品的污

染。

物理性污染主要来自食品生产、存储、运输等过程中的杂物污染，如食品掺假，放

射性污染等。

1.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的来源 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的来源通常有四个方面：①接

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或怀疑有食源性疾病的病人后，通报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②食品

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与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报告的信息；③公众举报的信息；

④媒体报告的信息。

2.信息记录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发现或收到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等相关信息后，应

做好这些信息的记录，这些记录的信息也是向当地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报告的内容。信息

记录的内容如下。

（1）信息报告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以便进行信息核实和接下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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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示：饮用水安全巡查

（2）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

（3）食品安全事故病人的发病时间、发病人数、死亡人数。

（4）食品安全事故病人的主要症状、就诊地点或现处位置、救治措施。

（5）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可疑食品品种、进食时间和进食人数。

3.信息接报后的处理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在接到上述信息的报告和做好记录后，可通

知相关单位保护好事故现场、留存病人粪便和呕吐物、封存引发事故的可疑食品，并对食源

性疾病及相关信息进行核实。初步核实后，应及时（2h 内）将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

给当地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同时填写《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登记表》。

【知识链接】

食品安全事故

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

食品安全事故分四级，即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较大食品安全事

故、一般食品安全事故。

我国 2008 年发生的奶制品污染事件，为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事故起因是很多食

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奶粉中发现化学原料三聚氰胺。

据报告，截止 2008 年 9 月 21 日，因食用该奶粉住院的有 12892 人，死亡 4人。随后国

家质检总局对国内乳制品抽检，发现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和雅士利等 22 个厂家的奶

粉均检出三聚氰胺。该奶制品污染事件，不仅造成人体健康的损害，亦重创了我国食品

的信誉，多个国家禁止中国乳制品进口，大多数民众也不敢买国产奶粉。

（二）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

协助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对农村集中式供水、

城市二次供水和学校供水进行巡查，协助开展饮用水

水质抽检服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

训。

【知识链接】

学校供水

学校饮用水的供水方式较多，有市政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

开水、桶装水、直饮水等多种方式。

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指学校内部以自建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本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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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提供用水；分散式供水，指以浅井水、泉水、江河、湖塘水等为水源直接供生活饮

用的水；开水，指将自来水等煮熟烧开后盛装在保暖桶等贮水容器内供学生饮用；直饮

水，指用水处理材料或水质处理器对自来水等原水水质进一步过滤净化处理后供学生直

接饮用的水。

1.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巡查

(1)卫生许可证检查：确定供水单位是否取得了有效的卫生许可证。

(2)水源卫生检查：检查水源地卫生防护情况，是否按相关要求做好水源卫生防护工作。

具体查看水源（自备井井口；河流、湖泊的取水口）周围半径 100m 内是否有旱厕、渗水坑、

畜禽养殖厂、垃圾堆、化粪池、废渣和污水渠道以及其他生活生产设施，是否使用工业废水

或生活污水灌溉和使用难降解或剧毒的农药。在水源防护地带明显处是否设置固定的告示牌。

(3)环境卫生和防护设施检查：查看水厂生产区和单独设立的泵房、沉淀池、粗滤池、

清水池周围 50m 范围卫生状况，是否有旱厕、化粪池、渗水坑、垃圾堆、畜禽养殖厂（畜圈）

和污水管道；清水池观察孔孔盖是否加锁、透气管是否安全，有无防护网罩。

(4)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检查：检查水厂是否建立、健全了生活饮用水卫

生管理规章制度，是否有专（兼）职工作人员管理饮用水卫生工作，水厂的质量保证体系是

否有效运转。

(5)水处理及卫生设施运转情况检查：检查水处理及卫生设施是否完善、运转情况是否

正常，如有无净化、消毒措施，净化、消毒措施是否正常运转，有无使用、维护记录，查看

水厂记录与实际检查内容是否一致。加氯间是否备有防毒面具，有无泄氯处理措施，二氧化

氯的原料贮存是否有安全措施。

(6)供方的资料检查：检查水厂所用与水接触的化学处理剂、水处理材料、水质处理器、

输配水设备等涉水产品及消毒产品，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索取了卫生许可批件，产品质量

或卫生安全合格证明等，进货后是否进行验收，有无验收记录，判断使用的材料是否卫生安

全。

(7)从业人员检查：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是否经过卫生知识培训，是否定期健康检查，

体检不合格人员是否及时调离；检查不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是否经技术培训，能否胜任

相应工作，从而保证供水卫生安全。

(8)水质检验情况检查：检查有无检验室，有无相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检验人员

几名，能做哪些项目；是否建立健全水质检验制度，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



4

行水质检验，有无日常水质检测记录或报告，采样点与检验频率是否符合要求，水质检验记

录是否完整清晰，档案资料是否保存完好，有无按要求上报水质资料。

【知识链接】

水样的采集

水质检验前应先对水样进行采集，采样点选择与水样的类型有关。

水源水，指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的原水。地表水源水的采样点通常选择在汲水处。

出厂水，指集中式供水单位水处理工艺过程完成的水。采样点应设在出厂进入输送

管道以前。

管网末梢水，是指出厂水经输水管网输送至终端(用户水龙头)处的水。采样点即设

置在用户水龙头处。

二次供水的采集应包括水箱(或蓄水池)进水、出水以及末梢水。

(9)水厂的防污染和事故应急措施检查：是否有防止污染的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有无水污染事件报告制度，是否健全。

2.城市二次供水单位巡查

(1)卫生许可证情况检查：确定供水单位是否取得了有效的卫生许可证。供水设施产权

单位是否取得主管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是否按要求复核、换证。检查供水设施

所使用的供水设备和有关涉水、消毒产品是否具有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

件。

(2)水箱检查：查看二次供水水箱是否专用。

(3)环境卫生检查：检查供水设施周围环境卫生是否良好。查看水箱周围 10m 内是否有

渗水坑、化粪池、垃圾堆等污染源。水箱周围 2m 内不应有污水管线及污染物。

(4)防护设施检查：检查供水设施是否加盖上锁，溢流管是否有防蚊措施，是否与下水

管道相连。水消毒处理装置是否正常运转。水池是否定期清洗、消毒，有无清洗、消毒记录，

清洗、消毒后水质是否经检验合格。

(5)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检查：供水单位是否建立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有无水污染报告

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

(6)从业人员检查：管水人员是否经过卫生知识培训和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体检不合格

人员是否及时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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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质检验情况检查：是否定期进行水质检验，检验报告（或水质检测记录）是否保

存完好。

3.学校供水巡查 学校供水巡查内容主要是学校有无依法落实各项饮用水卫生管理要

求，包括一般巡查和分类巡查。一般巡查内容包括有无制定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及水源性传

染病应急处置预案和卫生管理制度；是否设专兼职人员负责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管水

的从业人员是否进行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并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学生的供水量是否充足；

用于饮用水消毒的产品是否索取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分类巡查根据学校供水方式的不同，

巡查内容有所不同。

(1)若学校使用市政集中式供水，巡查内容主要是供水单位是否持有有效的卫生许可证，

学校有无擅自改建市政集中式供水，管网末梢水水质是否符合卫生标准。

(2)若学校使用二次供水，巡查内容主要是二次供水蓄水池周围 10m 内有无污染源，水

箱周围 2m 内有无污水管线及污染物，贮水设备是否加盖上锁并定期清洗消毒，水质检测频

次是否符合要求及检测结果是否达标。

(3)若学校使用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巡查内容主要是学校自建设施供水周边 30m 范围

内是否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旱厕、污水管线或污水沟等污染源；泵房内外环境是否整洁，

是否堆放杂物及有毒有害物质，是否有通风措施，是否有卫生安全设施；是否有饮用水消毒

处理装置，是否正常运转；使用的供水设备和有关涉水、消毒产品是否具有省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贮水设备（蓄水池）观察孔孔盖是否加锁、透气管是否安全、

有无防护网罩，是否定期清洗、消毒；水质是否消毒，水质检测频次是否符合要求及检测结

果是否达标。

(4)若学校使用开水，则可现场检查盛装开水的器皿是否每天清洗并加盖上锁，水量是

否充足和方便学生饮用。

(5)若学校使用桶装水，巡查内容主要是学校有无索取桶装水的水质检验合格报告、是

否索取饮水机有效卫生许可批件并定期清洗消毒。

(6)若学校使用直饮水，巡查内容主要是直饮水水质处理器、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

等涉水产品有无索取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管道设备是否定期清洗消毒，水处理材料是否定

期更换、水质检测频次是否符合要求及检测结果是否达标。

4.饮用水水质抽检 饮用水水质抽检包括饮用水的采集、保存和检验等工作，饮用水采

样与保存参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5750.2-2006），饮用

水水质检验方法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饮用水水质抽检位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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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巡查对象进行选择。包括对供水设施出口水进行检测，对居民家庭水龙头水进行检测，

对学校龙头水进行检测等。

5.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发现现场水质检测不合格、日常巡查发现异常、接到水质异常反

映、24h 内出现 3例以上可能与共同饮水史有关的疑似病例，填写《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

报告登记表》，立即报告辖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

（1）现场检测异常情况报告：现场水质检测过程中，发现任意 1 件水样的任何指标出

现不合格，及时报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报告内容包括被检测单位名称、地点、检测水

样种类、检测不合格项目。

（2）日常巡查异常情况报告：日常巡查中发现影响水质卫生安全的问题（隐患）或接

到群众反映水质感官出现异常（异色、异味、异物、温度异常）的报告时，应立即报告卫生

计生监督执法机构。

（3）接到水质异常反映：对群众反映的水质异常，应在报告后前往现场进行核实。若

确为水质异常，及时报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报告内容包括发现问题（隐患）的地点、

内容等，发现出现水质异常的单位名称、地址、水质异常的表现，影响范围，有无人员发病

等。

（4）疑似病例：24h 内出现 3例以上可能与共同饮水史有关的疑似病例，应立即引起

重视。可能与饮用水被污染有关，有发生介水传染病的风险，应立即报告辖区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机构。

【知识链接】

介水传染病

介水传染病是由于饮用或接触受病原体污染的水而导致的一类传染病，通常因水源

水被污染后未经妥善处理或者处理后的饮用水在输送和贮水过程中重新被污染引起。常

见的介水传染病有霍乱、伤寒、血吸虫病等。因饮用同一水源的人较多，故而介水传染

病的波及面广、发病人数多、危害较大。

介水传染病的流行特点表现为：①水源一次严重污染后，发病呈暴发性，短期内突

然出现大量病人，且多数患者发病日期集中在同一潜伏期内，若水源经常受污染，则发

病者可终年不断。②病例分布与供水范围一致。大多数患者都有饮用或接触同一水源的

历史。③一旦对污染源采取处理措施，并加强饮用水的净化和消毒后，疾病的流行能迅

速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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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1）协助组织辖区内给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参加饮用水卫生工作培训。

（2）协助开展供水单位从业人员饮用水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培训，指

导供水单位合法生产经营。

（3）协助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知识宣传、咨询，通过开设宣传栏、展出宣传板画、发

放宣传材料、解答咨询等形式或利用各种媒体，提高城乡群众的饮用水卫生安全意识和法律

意识。

（三）学校卫生服务

协助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开展巡访，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报告；

指导学校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

开展业务培训。

1.协助定期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开展巡访 协助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开展定期巡访，发现问

题隐患及时报告。巡访内容如下。

（1）巡访机构和人员：①有无学校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部门；②

有无学校在编人员专门负责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③有无专职或兼职的传染病防治管理

人员，如是否有校医或保健教师专门负责学生晨检、因病缺课等健康信息的收集与报告工作。

（2）巡访学校卫生管理情况：①是否将传染病防控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②是否将

健康教育纳入年度教学计划；③是否有学校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应急预案；④是否建立传染

病疫情报告制度，报告的内容、方式、时限是否正确，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是否有记录；⑤是

否建立学生晨检制度和学生因病缺勤与病因追查登记制度，是否有记录，大学一般不做晨检

要求，传染病流行期间除外；⑥是否建立学生传染病病愈返校复课医学证明查验制度，是否

有记录；⑦是否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体检，并建立学生健康档案；⑧是否对

新生入学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并进行登记，对无证或漏种学生是否有预防接种补证、补种记

录；⑨是否对学生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⑩是否对发生传染病的学生班级、宿舍等相

关环境进行及时消毒并记录。

2.指导学校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 学校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

自觉地采纳和保持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可通过多种形式（如设立卫生宣传栏、课

堂教学、示教等）传授科学知识，提高学生认知，树立正确的态度，培养自我保健意识，帮

助他们掌握各种必要的健康保健和安全应急的技能。常见的健康教育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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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示：掌握非法行医和

非法采供血信息的报告。

（1）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使学生能正确认识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形成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等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2）疾病预防：帮助学生学习认识常见疾病，如传染病的传播、学校环境中的有害因

素等，提高学生自我保健的能力。

（3）心理健康：了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保持积极情绪、发展良好自我认知、提高

心理社会适应能力。

（4）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为学生提供正确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和保健技

能，培养学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健康的方式维护个体及青春期健康。

（5）安全应急与避险：学习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知识，培养相关技能和应对策略，保

证学生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3.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 校医（保健教师）是校长在学

校卫生管理工作的助手和参谋，其承担着学生健康状况监测、学生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等

多项学校卫生工作，校医（保健教师）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校卫生工作能否顺利开展。

卫生计生协管服务机构可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提高校医（保

健教师）的知识、技能和业务水平。

（四）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

协助定期对辖区内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向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机构报告。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的信息来源有：①定期巡访发现；②社区卫生服务站

或村卫生室的报告；③群众提供的线索或者举报；④开展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时发现。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收集到非法行医或非法采供血

的信息时，及时向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报告，并做好

登记记录。报告内容包括非法行医或非法采供血的地点、

行医时间和特点、行医人员的数量、诊疗行为、诊疗标识、报告人的基本信息、接报人的基

本信息等。

（五）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报告

协助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计划生育机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巡查，协助对

辖区内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活动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报告。

巡查内容主要包括：①检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的相关执业资格证或许可证；②检

查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的执业资格证；③核对执业许可证批准的诊疗科目、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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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等情况；④对病历、医师门诊记录、实验室报告及相关诊疗档案进行随机抽查，确

定是否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三、服务流程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有三个重要流程，即协助专业机构培训人员、开展宣传教育和

订协管服务计划。具体内容归纳见图 12-1。

图 12-1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流程

(引自：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北京.2017)

1.协助专业机构培训人员 ①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②对校医或保健教师

开展业务培训。

2.开展宣传教育 ①指导学校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②对辖区内居

民尤其是就诊居民开展宣传教育，让他们了解和食源性疾病、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计划

生育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以便提供相应的线索。

3.制定协管服务计划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单位依据规范确定的协管服务对象并在卫生

计生监督执法机构的指导和评估下，制定协管服务计划，协管单位根据该计划开展巡访工作

并做好登记记录，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报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根据报告的信息评估是否

调整协管服务计划。

四、服务要求

1.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各项协管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制定协管员聘用与管理制度，对

协管员的准入、聘用流程及管理方式进行规定；也可制定协管员的工作守则，要求协管员持

证上岗，廉洁自律，规范其行政执法行为；还可制定协管员学习培训制度、例会制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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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制度加强对协管员的管理，提高协管员的业务素质等。尽可能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2.县（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要采用在乡镇、社区设派出机构或派出人员等多种方

式，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的指导、培训并参与考核评估。

3.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立健全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有关工作制度，配

备专（兼）职人员负责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

零报告制度。

【知识链接】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普遍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主要负责各专业本底建档、日常巡

查、信息报告、法制宣传等工作，协助监督员完成处罚调查、应急处置、卫生保障、从

业人员培训、举报投诉受理等卫生监督工作。在设置派出机构的统筹管理模式中，卫生

计生监督协管员可在卫生计生监督员的直接带领下，参与日常监督检查、处罚调查、应

急保障、举报投诉受理等全方位卫生监督工作，一些区县还将卫生行政许可审查等工作

下沉到基层中队，由中队的监督员和协管员共同完成。依托医疗机构的统筹管理模式中

少数区县协管员持行政执法证，承担基层监督员工作职责。

4.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及时做好

相关工作记录，记录内容应齐全完整、真实准确、书写规范。

五、工作指标

1.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率=报告的事件或线索次数/发现的事件或线索次数×

100%。其中报告事件或线索包括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

采供血、计划生育。

2.协助开展的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计划

生育实地巡查次数。

六、管理服务规范表格及说明

（一）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登记表

在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时，发现问题隐患，及时进行信息报告并填写《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登记表》，见表 12-1。该表中机构名称为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的

协管单位，信息类别分为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非法行医（采供血）、计划

生育，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类。信息内容即对发现问题的地点、内容等有关情况进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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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发现时间为发现问题隐患的时间，报告时间为填写报告登记表的时间，报告人为填写

报告登记表的协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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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登记表

机构名称：

序

号

发现

时间

信息类

别
信息内容

报告时

间
报告人

注：1.信息类别：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非法行医（采供血）、计划生

育。

2.信息内容：注明发现问题（隐患）的地点、内容等有关情况简单描述。

（二）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巡查登记表

根据协管服务计划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巡查，及时填写《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巡查登记

表》，见表 12-2。该表中机构名称为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的协管单位，巡查地点为

被监督单位，内容可在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非法行医（采供血）、计划生

育等五种类别中选择，发现的主要问题可简单进行描述。巡查日期即实际巡查的日期，巡查

人通常为两人及以上。备注栏填写发现问题后的处置方式，如报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或

帮助整改等内容。

表 12-2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巡查登记表

机构名称： 年 度

序

号

巡查地点与内

容
发现的主要问题

巡查

日期

巡

查

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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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非法行医（采供血）、计划生育开展巡查，填

写本表。备注栏填写发现问题后的处置方式（如报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或帮助整改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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